彰化縣芳苑鄉殯儀館慈慧堂入館補件切結書

申請人（           ）與亡者（            ）係（     ）關係。為申請辦理入館，尚缺備下列文件：(請勾選) 
	申
請
文
件
	□1.申請人身份證影本。
□2.申請人與亡者關係證明(戶籍謄本)。
□3.申請人與亡者關係切結書(切結保證有遺體處分權利)。
□4.申請人請人代辦委託書(代辦者須20歲以上成年)
□5.死亡證明
□6.死產證明書

	半
價
使
用
	□一、本鄉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證明。
□二、非本鄉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證明。(依外鄉規費)

	公
務
緊
急
	特別注意！只有下列情形可適用死亡證明文件後補：
□警察之屍體待驗文件或檢察官之屍體冰存通知。
□醫院之死亡通知或由醫師具名之死亡診斷文件。


切結保證二日內補齊上述文件，並送達貴單位辦理補正。
此致  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  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
	身分證字號：

	住址：
	

	電話：
	手機：


	申請切結人
	(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浮貼處)


